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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背景和任务来源
2020年9月22日以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已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同时，相关政策也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要以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根据国内外主流研究机构测算，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所需的投资规模为百万亿元量级，仅直接支持碳达峰的相关行业投资规模即达100万亿元以上。例如，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测算，将全球温升控制在2℃以内，到2050年中国绿色投资需求约为139万亿元人民币；到206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清洁能源技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预计达到16万亿美元。据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使用EPS模式等方法测算，在碳中和背景下，我国未来三十年的绿色低碳投资累计需求将达487万亿人民币。面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巨大的资金需求，政府资金只能覆盖很小一部分，需要动员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向绿色低碳产业，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2016年，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出台，我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建立相对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经济体，通过该《意见》，政府可以通过信贷等手段对节能减排不达标的企业进行调控。同时，政府部门、监管主体及其他组织机构各司其职，在各自的领域积极探索和推动环境保护、履行社会责任的战略。2017年为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依据绿色金融的不同领域，在浙江、广东、贵州、江西、新疆5省建立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碳金融产品等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截至2021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15.9万亿元，同比增长33%，存量规模居全球第一。2021年境内绿色债券发行量超过6000亿元，同比增长180%，余额达1.1万亿元。与此同时，随着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国际国内对于绿色金融的概念、标准、边界、分类等逐渐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例如，2021年人民银行、发改委和证监会联合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对绿色债券支持领域和范围进行科学统一界定，对国内两个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的范围进行了统一，并逐步实现国内与国际通行标准和规范的趋同。
[bookmark: OLE_LINK3]针对我国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对于资金的迫切需求，一方面，目前定义下绿色金融的界定标准较为严格，所支持的项目多为接近“纯绿”（即近零排放）的项目，大量能够实现减污降碳效果但达不到“纯绿”要求的项目尚未被纳入。同时，考虑到绿色金融作为市场化金融而非政策性金融，必须强调其自身商业可持续和遵守各项监管要求，不可能脱离市场规律获得超常规增长和发展，因而难以全面支持和覆盖社会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巨大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具有庞大的工业体系，我国的能源禀赋决定了有大量的高能耗、高排放、高环境影响的行业企业，需要通过金融支持进行技术改造、商业转型，逐步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当前绿色金融的支持对象主要是项目而非企业，对于很多高能耗、高排放、高环境影响的企业来说，即使制定了可行的低碳转型方案，也很难获得绿色金融的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急需发展转型金融，为市场实体、经济活动和资产项目向低碳和零碳排放转型提供金融支持，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满足经济能源结构转型，特别是重点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转型的资金需求。转型金融支持活动的分类和界定，是开展转型金融投融资活动的重要技术基础。转型金融分类标准是转型金融生态链的基础，是政策制定、产品开发、评估认证、信息披露等的前提。
当前，国际国内关于转型金融的认识和研究刚刚起步。少量国际机构（如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和经济体（如欧盟）出台了关于转型金融或包括转型金融内容的若干规范性文件，我国部分地区（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湖州市）和金融机构（如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推出支持转型金融的第一批指导性文件，转型金融分类目的等关键基础性标准规范尚处于空白状态。因此，亟需研究制定符合我国产业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转型金融支持活动分类与评估标准，为转型金融支持活动的识别与界定提供标准化技术依据，促进我国转型金融快速发展，支持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2022年4月，经申请，中国技术经济学会下达《转型金融支持活动分类与评估指南》标准制定立项计划（计划编号：20220094）。该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组织，中国建设银行、广东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等单位共同起草。
（二）标准编制原则
0. 提高本文件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规范的协调一致性，促进转型金融市场化机制的健全和完善；
0. 应具有较广泛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0. 注重在理论和方法上与国际接轨。
二、标准制定的原则与主要工作研究过程
（一）制定的原则
1、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
2、本文件尽量与国际标准化组织、重要国际组织和倡议等的相关标准、文件接轨，但也充分考虑我国转型金融的发展水平和实际需求，使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二）主要工作过程
1. 前期研究
2022年3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组织相关技术机构，对标准的定位和框架进行研究，并组织编写项目建议书和标准草案。
2. 标准立项
2022年4月，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组织专家论证会议，对项目建议书进行了专家质询，同意报送该标准的项目建议书。
3. 成立标准编制小组
2022年4月底，完成了标准起草组的征集和组建工作，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组织中国建设银行、广州排放权交易所等技术机构共同组建了标准起草组，召开了标准起草组内部启动会议，对标准的工作进度、任务分工、调研计划等进行了安排。
4. 多方讨论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2年5月，编制组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调研工作，编写《转型金融支持活动分类与评估指南》标准草稿。邀请转型金融相关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咨询机构、企业等相关方的专家经多次讨论，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文件的主要内容及各项指标来源
（一）文件的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转型金融支持活动分类规则和评估原则、评估程序、评估实施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转型金融相关机构对转型金融支持活动的识别、界定和分类。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正文引用的标准包括：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39258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采购控制
3、术语和定义
列出了文件中涉及的2个术语和定义，分别是：转型金融、转型金融支持活动。
4、总则
1) 应根据政策导向、相关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基于最新的科学依据，按照全面、客观、适用、开放的原则确定转型金融支持活动分类。
2) 转型金融支持活动应符合相关安全、环保、质量相关法规政策、强制性标准等的要求。
3) 转型金融支持活动应能产生明确、可量化的节能降碳效果，如能效提升、碳减排、绿色比例提升等。
4) 转型金融支持活动应尽可能保证就业稳定（针对各类转型企业）和能源安全（针对转型中的能源企业）。
5) 转型金融支持活动应在适用情况下合理考虑对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影响，避免对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即“无重大损害原则”）。
6) 注：联合国通过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可见https://sdgs.un.org/2030agenda。
7) 转型金融支持活动的主体应设定减碳的量化目标和时间表，根据其实际经营情况制定实施方案，并按相关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8) 应及时参照最新的政策、标准规范等，新增相关转型金融支持活动类型，或删除不符合最新要求的活动类型。
注：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对转型金融支持活动的界定依据可能发生变化。
5、转型金融支持活动分类
5.1 转型金融支持的项目活动
符合下列任一条件的可认为是转型金融支持的项目活动：
a) 符合《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或绿色金融相关统计制度、标准规范中规定的项目要求。
b) 符合《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发改能源〔2022〕206号）《绿色技术推广目录（2020年）》（发改办环资〔2020〕990号）等相关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等规定的转型路径、关键技术等要求。
c) 符合表1分类要求的行业主体开展的低碳转型路径清晰、节能降碳效益显著的生产制造方式转型项目。
d) 无法根据明确量化指标直接识别，低碳转型技术方案及预期减碳效果得到权威技术机构认可的项目。
5.2转型金融支持的非项目活动（相关经济活动）
5.2.1 转型金融支持的非项目活动（如流动资金贷款、股权投融资等）的主体应符合表1的分类要求。
5.2.2 转型金融支持的非项目活动可用于购买原材料、设备，发放员工工资等。采购应符合GB/T 39258等要求。
5.3 转型金融支持活动主体分类
5.3.1 分类原则
5.3.1.1 转型金融支持活动主体应为沿着清晰的技术路径向低碳和零碳过渡的项目或企业。
5.3.1.2 转型金融支持活动主体获得投资存续期间应能够产生显著的能效提升、能耗降低、碳减排和/或碳清除增加、可再生能源消纳比例增加等节能降碳效益。可参考GB/T 32150、GB/T 33760、ISO 14064-2等标准规范确定相关节能降碳效益。
5.3.1.3 近3年内无突发环境事件、节能环保相关行政处罚情况。
5.3.2 分类示例
转型金融支持活动主体分类示例见标准中的表1。
6、转型金融支持活动评估
6.1 转型金融支持的项目活动评估
6.2转型金融支持的非项目活动评估
6.3转型金融支持活动主体评估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为首次编制，国际和国内尚无同类标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遵循了各方参与原则，广泛征求和吸收了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无重大分歧。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文件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发布。
八、代替或废止现行有关标准
本文件为新制定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编制组
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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